
  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《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》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

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吸并方”）通过向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

ˇ向



 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<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

管的暂行规定>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》之盖

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

 


